
南投縣政府消防局108年 10-12  月份加強水域救援執行期間溺水案件清冊
       填報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年   01  月   02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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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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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觀音3號隧道旁

南港溪大排

經度: 120      度      54      分      28.2      秒 

緯度:23   度      59      分      13.8      秒   
圳溝 浮屍 1 0 0 不詳 男

不

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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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
詳
不詳

10 12 16 39
南投縣仁愛鄉紅香帖比

倫瀑布

經度: 121      度      09      分      19      秒   

緯度:24   度      09      分      29      秒
溪河 失足 1 0 0 馮鐘緯 男 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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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
詳

臺南市下營區中營里

1120號

以下空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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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2



填表說明:

一、溺水地點：

(一)溺水事件發生之地址  (  地名  )請詳填。例如：○○鄉○○村○○街○○巷○○號旁 100公尺處池

塘、○○海水浴場、（近海、溪流、水井…等）。

(二)溺水地點之經緯度座標標記方式：為避免混淆，統一以「度、分、秒」方式呈現，先記經度座

標，再記緯度座標，例如：「121度 21分 57.299秒，24度 57分 5.807秒」。建議可使用本署

「水域救援資訊管理系統」之座標定位功能取得相關座標資訊，或於溺水地點使用手持衛星定

位裝置取得相關經緯度座標資訊。

(三)溺水地點之種類請依下列擇一填寫：游泳池、溪河、近海(海岸線1公里內)、外海(海岸線1公里

以外)、池塘、湖潭、魚塭、圳溝、水庫、碼頭、其他（請說明）。

二、溺水原因請依下列擇一填寫：戲水、潛水、自殺、交通事故、救人、垂釣、工作、失足、翻船、浮屍、其他

（請說明）。



三、溺者年齡請填寫溺者實際之歲數，例如18歲；如無法判定則填寫不詳。

四、溺者身分請依下列擇一填寫：學齡前兒童、小學、國中、高中、輟學(係指小學、國中、高中之中輟生)、

大專、社會人士(小於65歲)、65歲以上。

五、溺者游泳能力請依下列擇一填寫：會、不會、不詳。

六、如係支援他轄消防機關執行救溺勤務，本表逕由被支援機關填報，以免資料重複填報。

七、另為即時掌握全國溺水事故俾及時規劃相關因應作為，轄區分隊請於每件溺水救援勤務執行完畢後

3天內，將相關溺者資料填報本署「水域救援資訊管理系統」，局本部水域業務承辦人並請督促所屬

各大隊、中隊及分隊每筆救援資料是否核實填報，溺者資料是否完整無誤，避免遺漏相關救援資

訊。



備註:

有關溺水原因之填報，因可能有溺者死亡、案情複雜或溺者不願透漏等情形，無法確定原因時仍請先

就現有線索評估其主要可能原因，於說明欄加註“疑似”字樣。另有關部分易混淆之溺水原因解釋如

下:

◎潛水:各種樣態之潛水，包含浮潛、自由潛水、水肺(呼吸器)潛水及水面送氣潛水等。

◎工作:從事相關活動藉以獲得薪資、報酬或利益之行為(救生員除外)，常見如施工及漁業(垂釣除外)

等，若為漁船或工作船翻覆則請選擇翻船。

◎垂釣: 垂竿釣魚的簡稱，使用釣竿、魚鉤、漁線等釣具於水域提補魚之活動。

◎浮屍:溺者被發現(報案)時已無生命徵象，其大體浮於水面且無法判斷溺水原因。

◎其他:無法歸類於10類主要原因時才選擇其他，應於備註欄位敘明，例如刑事案件(不含自殺)、天

然災害、糾紛、溺者不願說明及不詳等。


